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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304民初7695号
林绍平：本院受理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侵

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疫情防控告知书、惩戒告知书及送达地址
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
年1月5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破13号之二

2020年6月28日，本院根据海宁嘉丰融资担保股份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了浙江诚邦新材料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7月8日裁定宣告浙江诚邦新材
料有限公司破产。浙江诚邦新材料有限公司在特定抵押
担保债权清偿完毕后，其可供清偿的财产为27490.72元，
目前已发生及必将发生的破产费用合计为72809元(案件
受理费、管理人报酬尚未计入)。诚邦公司现有财产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本院终结破产程序理由充分，本
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
条第四款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0月21日裁定终结浙江
诚邦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052号

沈佳敏：本院受理的原告姚恺与你的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
书等。判决如下：准许原告姚恺与被告沈佳敏离婚。案件
受理费3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860元，由原告姚
恺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2784号

徐红清：本院受理的原告蔡新荣、郝新妹与被告方敏、
第三人徐红清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
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等。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方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蔡新
荣、郝新妹价款110万元；二、驳回原告蔡新荣、郝新妹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47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15260元，由被告方
敏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14824号

方宗滕、方丹蓉：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臻信包装有限
公司诉被告方宗滕、方丹蓉、王庆锉、云智慧追收未缴出资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表、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判后答疑告知
书、开庭传票、诚信诉讼风险提示书、不履行生效裁判义务
的法律责任警示书、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6日14时30分
在福田金融法庭第四审判庭（义乌市福田街道福田银座B
座4楼）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33号

2022年6月22日，本院裁定受理对浙江东阳领跑影
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查明，债务人浙江
东阳领跑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已经不
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22年11月4日裁定宣告浙江东阳领跑影视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东阳领跑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破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141号

甄晓丽：本院受理原告陈群花与被告甄晓丽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100000元及利息126250元，合计226250元（利息暂计算
至2022年8月3日止，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月息1.5分限额内计算至实际
履行完毕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27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681号

王炜梁：本院受理原告邵桂山诉被告王炜梁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原告的诉讼请
求为：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50000元，并支付利
息205008元（按月利率2%，自2013年5月17日计算至
2020年8月19日止的利息为158957元；按年利率14.6%，

自2020年8月20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计算至
2022年9月27日止的利息为46051元），合计355008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28日上午9
时0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浦东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680号

王炜梁：本院受理原告邵桂山诉被告王炜梁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原告的诉
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
付利息148839元（按年利率14.6%，自2012年7月17日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计算至2022年9月27日止的
利息为148839元），合计24883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28日上午9时30分在浦江县
人民法院浦东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336号

义乌市欢蝶电子商务商行、东阳市欣意服装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雅静布行与被告义乌市欢蝶电子
商务商行、东阳市欣意服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10日上午9时00分在仙华法庭
第二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351号

俞联盛：本院受理张云飞诉俞联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7
日上午09点0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1957号

林云清、杨建人：本院受理原告叶小姝与被告林云清、
杨建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2民初1957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林云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叶小姝借款本金295500元及利息(以295500元

为基数,自2016年10月1
日至2020年8月19日
按年利率18%计算；
2020年8月20日起按年
利率14.8%计算至借款
本金实际归还之日止，但
应扣除被告林云清已经
支付的利息1900元)；二、
驳回原告叶小姝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9770元，由原告叶
小姝负担50元(已预交)，

由被告林云清负担972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交纳，逾期强制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林云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4047号

叶土凤、章安阳：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衢州分行诉你们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两被告承担被继承
人信用卡债务合计12327.75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
月27日9:00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510号

徐苏坡：本院受理原告徐梓宸诉你抚养费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转普裁
定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应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
被告支付2017年11月-2022年12月62个月的生活抚
养费和一半的学杂医疗费共计9.445万；2、判令被告支
付从2023年1月至原告学业结束，生活费每月1000元
和所有教育费、医疗费的一半。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
大洲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法缺席审
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25民初2769号

黄善治：本院受理原告郭盛科与被告黄善治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原告郭盛科诉请：一、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8108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款实际还清日止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付）；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
延）14时00分在龙游县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03民初4219号

夏吴贞：本院受理原告陈馨宇与被告夏吴贞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2022）浙1003民初4219号]，因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庭
审网络直播告知书等，同时送达（2022）浙1003民初421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原告起诉要
求：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给原告人民币23500元整及从
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判令被告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合并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未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
利。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韩鸿独任审理，于2023年1月4日
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618号

王玲聪：本院受理原告叶伟荣与你为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支付原告
货款10400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
案诉讼费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6日上午0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123破7号

2021年12月28日，本院根据林火根的申请，裁定受
理遂昌县挺进酒业有限公司(下称“挺进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遂昌县挺进酒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30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3566988062M。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500万元,其中俞海英出资250万元，占50%股
权，柳卫斌出资150万元，占30%股权，柳金根出资50万元，
占10%股权，柳土荣出资50万元，占10%股权。2012年6
月21日，遂昌县挺进酒业有限公司经核许可经营项目变更
为黄酒生产、销售(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2月12日)，其他
酒(其他发酵酒)生产、销售(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2月12
日)。2013年4月12日,该公司经核准法定代表人由俞海英
变更为柳卫斌，股东出资额和占股比例进行了变更，柳卫斌
出资350万元，占70%股权，俞海英出资75万元，占15%股
权，柳金根出资50万元，占10%股权，柳土荣出资25万元，
占5%股权。

遂昌县挺进酒业有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管理人依
职权进行调查，发现该公司在本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前已
歇业停产。债务人名下除一辆福田牌小型汽车(牌号为浙
KU3912，已被本院查封)外，无存款、不动产及其他财产。
经审查并经本院依法确认的无异议债权为3笔，债权金额
为95154. 77元(含所欠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
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13830.21元)。截至2022年8
月2日,本案已产生的破产费用共计人民币2640.75元，其
中公告费1900元，刻制印章费280元、邮寄费30元、文印费
150元，交通费280.75元；案件后期预计还将产生公告费、
档案保管费、注销费等费用，债务人财产已不足以清偿破产
费用。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
条第四款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
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现遂昌县挺进酒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以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
申请宣告遂昌县挺进酒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
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0
月13日裁定宣告挺进公司皎产并终结挺进公司破产清算
程序。 遂昌市人民法院
(2022)浙1127破1号

2022年7月11日，本院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景宁支行的申请受理景宁宝盛能源有限公司(下
称“宝盛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宝盛公司管理人查
明，宝盛公司名下无不动产、固定资产等财产，银行存款
仅30.21元，无无形资产。宝盛公司有普通债权1笔，共
计债权金额为276857.98元。同时截至目前，本案已
花费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共计1577元，后续因公告，
工商注销等相关事项预计尚需花费2000元。本案现
有破产财产为人民币30.21元，无其他可供变现的资
产。宝盛公司财产并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该情形符
合破产条件。宝盛公司管理人于2022年10月19日以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向本院申请宣告宝
盛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三十二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0月25日裁定宣告景
宁宝盛能源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景宁宝盛能源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将于2022年12月12日10时起至2022年12月13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15589”船；船籍港：岱山；船舶种
类：国内捕捞船;生产方式：笼壶；总吨位：168；净吨位：59；
总长：41.0米；船长：36.50米；型宽：6.80米；型深：3.10米。
造船厂：岱山县南峰船厂；建造完工日期：2000年04月15
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江南村
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219（房）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1月8日

拍卖公告

我分行将通过公开竞价方式对部分债权资产进行出
售，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拟出售的债权资产：由部分不良债权资产及相关
权益组成。债权资产初定本金余额人民币 2700 万元左
右。主债务人及担保人主要分布在杭州市区。债权资产
最终项目及金额以正式交易文件为准。

二、报名单位：需依有关规定具备受让相应债权的主
体资格。

三、资格审查：我分行将对报名单位进行资格审查，报
名单位通过资格审查后取得意向方资格，我行将向意向方
提供相关资料、安排尽职调查等事项。

四、报名方式与时间：如贵单位有参与意向，请提交纸
质债权竞价报名表进行报名（竞价报名表格式请与我分行
联系人联系取得）。报名时间自即日起至2022年11月30
日17点30分（北京时间），可通过专人提交或以特快专递
邮寄方式送达至本邀请函第四条所述的报名文件接收地
址，送达时间以我分行收件人签收时间为准。传真文件一
律不予接受。

五、交易日期和交易方式：
1、交易基准日：2022年9月21日
2、报价日：2022年12月08日
交易方式：上述债权资产将通过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

牌交易,具体请关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资产处置公告。上
述报价日为初定，如有调整，以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资产处
置公告为准或联系我分行获取。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不构成出售上述债权的要约。意向方可

根据我分行发送的相关交易文件规定的条件报价竞买
上述债权资产。在双方签署债权转让合同之前，我分行
不对任何潜在的或我分行给予交易资格的意向方承担
任何责任。

2、报名文件接收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民心路1号
收件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资产保全部
邮编：310020
3、我分行联系人
王先生 电话：0571- 8733095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2022年11月8日

债权资产公开竞价出售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12月12日10时起至2022年12月13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15283”船；船籍港：岱山；船舶种
类：国内捕捞船;主作业方式：笼壶类渔具；总吨位：261；净
吨位：91；总长：47.0米；船长：39.90米；型宽：6.60米；型深：
3.45米。造船厂：岱山县闸口船厂；建造完工日期：2016年
03月15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
江南村码头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219（房）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1月8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12月4日10时起至2022年12月5日
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 06701”船；船籍港：岱山；船舶种
类：国内捕捞船；生产方式：张网；总吨位：218；净吨位：82；
船长：38.38米；型宽：7.0米；型深：3.4米；该船目前停泊在
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衢山镇中心渔港。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2（陈）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1月8日

拍卖公告

杭州市江干区衣品线贸易商行：本委已受理王灵凤、
侯雨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
劳人仲案（2022）4593、（2022）4592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
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
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分别定于
2022年12月26日下午14点30分（案号（2022）4593）、2022
年12月27日下午14:30（案号（2022）4592号）在杭州市上
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九堡派出庭开庭审理（地
址：上城区友爱路232号），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8日

仲裁公告

杭州市江干区千川餐饮店：本委已受理纪仁康、周煌
杰、胡喆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
上城劳人仲案（2022）4452、（2022）4453、（2022）4557 号。
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
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
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
内，本委分别定于2022年12月21日上午9点00分（案号
（2022）4452）、2022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9:00（案号（2022）
4453）、2022年12月27日上午9:00（案号（2022）4557）在杭
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九堡派出庭开庭审
理（地址：上城区友爱路232号），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8日

仲裁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蒋晓明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与蒋晓明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
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蒋晓明。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蒋晓明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
蒋晓明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蒋晓明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77
蒋晓明联系电话：1360059501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蒋晓明
2022年11月8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10月1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蒋晓明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

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合计

债权人

蒋晓明

蒋晓明

人民币

借款人名称

浙江伟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义乌市伟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本金

4977.491522

880.00

5857.491522

欠息

2097.715971

360.162140

2457.878111

基准日

2022年10月13日

2022年10月13日

担保人

贝克曼集团有限公司、李兴林、冯伟芬、陈金潮、李银碧、陈华伟、戴莹、陈芝茵、王斌、陈芝敏、傅超、浙江伟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伟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贝克曼股份有限公司、陈华伟、戴莹、陈金潮、李银碧、李兴林、冯伟芬


